
新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115 年 度 儲 備 環 保 車 輛 駕 駛 甄 試 

路考成績紀錄表 

應考人姓名：                    准考證號碼：         日期：115年  月   日 

路考扣分項目及標準:100分滿分，總分 70分及格     應考人簽名： 

考驗 

科目 
扣        分        項        目 

扣分 

標準 

扣分 

記號 

一、 

行車前

檢查及 

起駛前

動作 

1.上車前未察看車輛四周，車底及輪胎有無異物(狀)。 32  

2.起駛前未調整座椅、頭枕或照後鏡。（應考人應口誦及動作檢查項目）。 4  

3.未依規定繫安全帶。 32  

4.起駛前未檢查儀表（溫度、油量、煞車、充電、機油、氣壓表及行車
視野輔助系統）作用。（應考人應口誦及指出儀表檢查項目）。 4  

5.起駛前未依規定放置並檢查行車紀錄卡放置時間是否正確。 16  
6.手排車發動引擎未放空檔或未踩離合器、自排車發動引擎未入 P 檔
或未踩煞車。 16  

7.起駛前未鬆開手煞車及檢查煞車作用。 16  

8.起駛前未依規定顯示方向燈。 32  

9.起駛前未轉頭察看照後鏡、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應考人應口誦），及注
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通過；後方近距離有車輛、行人通
過，不暫停讓優先通行爭先起駛。 

32  

二、 

倒車 

入庫 

1.車輪壓管線或未停入指定範圍內(限倒車 1 次完成，壓管後仍須繼續
完成前輪停入指定線內)。 16  

2.熄火（連續扣分）。 8  

三、 

平行 

路邊 

停車 

1.車輪壓管線或未停入指定範圍內(限倒車 1 次完成，壓管後仍繼續完
成前輪停入指定線內)。 16  

2.熄火。(連續扣分)。 8  

四、 

曲線 

進退 

1.前進時車輪壓管線。 32  

2.倒車時車輪壓管線（扣分累計未超過 30 分者准再考 1 次，再考仍應
由倒車起點開始）。 16  

3.中途熄火或停車（熄火為連續扣分，停車扣分以 2 次為限）。 8  

五、曲巷

調頭 

1.車輪壓管線(只扣 1 次，不得重複扣分，限倒車 1 次)。 16  

2.熄火(連續扣分)。 8  

六、 

鐵路平交

道(含捷

運) 

1.不停車察看或闖越平交道(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強行闖越)。 32  

2.在平交道上停車，車身在軌道範圍內換檔、熄火。(車身在鐵軌枕木範
圍內)。 32  

3.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 32  

4.行近鐵路平交道未減速慢行。（應放鬆油門、輕踩煞車減速；看到鐵
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車速應減至15公里以下。）(連續扣分)。 16  

5.起駛前未轉頭察看照後鏡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應考人應口誦）並注
意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 32  

七、 

交岔 

路口 

1.闖紅燈。 32  

2.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或前懸超越機車停等區。 32  

3.起駛前未轉頭察看照後鏡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應考人應口誦）並注
意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 32  

八、 

上下 

坡道 

1.車輪壓管線。 16  

2.上坡倒退 15 公分以上(連續扣分)。 16  

3.在坡道上熄火（連續扣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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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在限定範圍內停車。 16  

5.下坡放空檔行駛或將引擎熄火。 32  

九、 

狹橋 
車輪壓管線。 32  

十、 

斑馬紋

行人穿

越道線 

1.不減速慢行或不停車讓行人優先穿越。 32  

2.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 32  

3.起駛前未轉頭察看照後鏡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應考人應口誦）並注
意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 32  

十一、 

環場道

路行駛 

1.上、下車開車門前未留意有無人車通過(下車應以 2 段式開門)。 32  

2.起駛前未依規定顯示方向燈或未轉頭察看照後鏡及行車視野輔助系
統（應考人應口誦）並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考驗科
目二、三適用)。 

32  

3.變換車道、轉彎前未依規定顯示方向燈或未轉頭察看照後鏡或未察看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應考人應口誦）並注意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考
驗科目四、五適用) 。 

32  

4.變換車道、轉彎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連續扣分)。 16  

5.未按規定行駛致車輪壓虛線（包含黃、白虛線）(連續扣分)。 16  

6.行駛中車輪壓實線(分向限制線、禁止變換車道線或路面邊線)或擦
撞車輛、安全島、損壞設施。 

32  

7.未按規定路線行駛或未按規定變換車道。   32  

8.未遵守道路交通法規規定或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行車。 32  
9.超速或危險駕駛(指行駛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撥接、通話…等易發
生事故而法規禁止之行為)。 

32  

10.以左腳控制煞車踏板(身心障礙者特製車除外) (連續扣分)。 16  

11.前進中換至倒檔(連續扣分)。 16  

12.單手握方向盤。（換檔及指差確認除外）(連續扣分)。 16  
13.行駛中停車或引擎熄火(人為操作)(連續扣分)(不含起點及終點熄
火）。 

8  

14.未依序換檔(連續扣分)。 8  

15.未能完成考驗或漏考任一科目。 32  

16.考驗終點，停車後下車前未將引擎熄火或未拉緊手煞車。 16  

17.考驗終點，停車後下車未依規定將行車紀錄卡取下保存。 16  
18.未依規定執行指差確認動作（暫停時前懸不得在行人穿越道線，且

應考人手指向左右二側照後鏡及視野輔助系統，應考人應口誦『左
方、右方、前方、視野輔助安全』，擺頭與口誦方向一致），視線確
認後再通行（考驗科目項目一-9、六-5、七-3、十-3、十一-2、十一
-3 適用）。 

32  

十二. 
其他技

術操作
（同1項目

得連續扣

分；各項

目合計扣

分最高不

得超過18

分。） 

1.起步動作不當。 2  

2.油門控制不當。 2  

3.離合器操作不當。 2  

4.煞車（含手煞車）操作不當。 2  

5.車輪已停止轉動，仍繼續轉動方向盤。 2  

6.其他操作不當(含雨刷等基本操作)，但對道路使用者無不利影響。  2  

路 考 

成 績 
 考生簽章 

 

 
主考官 

簽 章 
 

註1：本表以交通部公路局公告最新之大型車駕駛人路考評分標準為主。 

註2：若對路考成績有異議者，請於當日當場次內提出，無提出視同無異議。 
 


